关于印发《凤台县大兴镇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目标任务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村：

为切实做好我镇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根据凤政办[2018]17号关于印发《凤台县2018年度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等工作目标任务分解表》的通知，现将《凤台县大兴镇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目标任务的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望认真贯彻落实。

特此通知

                        大兴镇人民政府

                        2018年2月5日

凤台县大兴镇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目标任务的实施方案

为切实做好我镇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根据凤政办[2018]17号关于印发《凤台县大兴镇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等工作目标任务分解表》的通知，结合我镇实际情况，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工作目标任务

    各村应续保人数和五档及以上缴费任务人员数完成情况见附表。

时间要求

    2018年3月30日前完成全面工作任务。

具体措施

加强组织领导。大兴镇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服务所要主动向镇党委、镇政府主要领导汇报，争取镇党委、镇政府在工作和经费上的支持。实施工作定期汇报制度。强化工作措施。结合本地实际理想思路，明确重点，划片包干责任到人，各村主任为此工作第一责任人，研究制定政策方案。

加大宣传力度。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惠民工程，在宣传时：一是注重内容的针对性，针对群众怕吃亏的各种顾虑，从参保的好处、不参保的坏处、不及时参保的弊端等方面，与群众算好账，消除群众疑虑，利用广播、公开栏、悬挂横幅、深入群众、入户直面宣传等多种方式进行宣传。

实行一周一排名，十天一调度。

奖惩制度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完成情况已列入县政府对镇年度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对落后、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的村予以通报批评。

奖励措施

     凡在2018年3月15日前完成任务的村（目标任务指新增五档及以上缴费人数和续保两项工作）。根据县政府设定的奖励办法为：全县设先进村委会（社区）奖10名。一等奖2名，各奖3000元；二等奖3名，各奖2000元；三等奖5名，各奖1000元。

（二）处罚措施

 对每个阶段未完成目标任务以及综合考核未完成目标任务的村，在全镇进行通报批评，同时给予相应的处罚，在3月底未完成任务的村各罚2000元。 

                               大兴镇人民政府

                               2018年2月5日                          

